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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出口區保稅業務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三條  區內事業經海

關核准開始實施帳冊管

理前，應訂定盤存日期，

洽請海關派員會同盤

存。但委由會計師辦理盤

存並簽證者，海關得逕予

認定免再盤存。 

依前項規定盤存之

原料、在製品、半成品、

成品、轉運用貨品及自用

機器、設備數量，應列入

保稅貨品控管。但區內事

業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

或憑證，報經海關核准改

列為非保稅貨品。 

區內事業應每年辦

理盤存一次，並應於年度

盤存前編列保稅原料、在

製品、半成品、成品、轉

運用貨品及自用機器、設

備盤存清冊，以憑查核。

但海關、管理處或分處認

有必要時，得隨時予以盤

存。 

前項盤存，除事先經

海關核准委由會計師辦

理盤存並簽證者外，應由

海關派員會同辦理。 

保稅貨品經核准暫

存於課稅區或因委託加

工而無法於盤存日運回

者，區內事業應於盤存日

十四日前，繕具申請書，

第十三條  區內事業經海

關核准開始實施帳冊管

理前，應訂定盤存日期，

洽請海關派員會同盤

存。但委由會計師辦理盤

存並簽證者，海關得逕予

認定免再盤存。 

依前項規定盤存之

原料、在製品、半成品、

成品、轉運用貨品及自用

機器、設備數量，應列入

保稅貨品控管。但區內事

業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

或憑證，報經海關核准改

列為非保稅貨品。 

區內事業應每年辦

理盤存一次，並應於年度

盤存前編列保稅原料、在

製品、半成品、成品、轉

運用貨品及自用機器、設

備盤存清冊，以憑查核。

但海關、管理處或分處認

有必要時，得隨時予以盤

存。 

前項盤存，除事先經

海關核准委由會計師辦

理盤存並簽證者外，應由

海關派員會同辦理。 

保稅貨品經核准暫

存於課稅區或因委託加

工而無法於盤存日運回

者，區內事業應於盤存日

十四日前，繕具申請書，

區內事業辦理年度盤存，

盤存日前經海關放行之進

口保稅貨品，因故無法進

廠列盤者，為免影響區內

事業之權益，爰增列第八

項補盤之規定，以符法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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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明貨品存放處所地址

或加工廠商名稱及加工

處所地址，檢附貨品清

冊，向海關申請辦理區

（廠）外盤存。 

年度盤存之盤存日

期，除有特殊情形，事先

報經海關核准者，得酌予

提前或延長外，距上年度

盤存日期最短不得少於

十個月，最長不得超過十

四個月。 

盤存後發現錯誤

時，應於盤存結束之翌日

起十四日內，在該項貨品

未動用前，向海關申請複

查，逾期不予受理。 

盤存日前經海關放

行之進口保稅貨品，因故

無法進廠列盤者，應自提

領之翌日起七日內檢附

原進口報單與補盤存清

冊向海關申請補盤，補盤

後申請列入當年度盤存

清冊。 

敘明貨品存放處所地址

或加工廠商名稱及加工

處所地址，檢附貨品清

冊，向海關申請辦理區

（廠）外盤存。 

年度盤存之盤存日

期，除有特殊情形，事先

報經海關核准者，得酌予

提前或延長外，距上年度

盤存日期最短不得少於

十個月，最長不得超過十

四個月。 

盤存後發現錯誤

時，應於盤存結束之翌日

起十四日內，在該項貨品

未動用前，向海關申請複

查，逾期不予受理。 

第二十九條  區內事業內

銷課稅區之保稅貨品，得

依下列規定辦理按月彙

報： 

一、向海關提供相當擔

保。 

二、設置按月彙報內銷登

記簿，於出廠前按出

廠批數逐批登記內

銷日期、品名、規

格、數量、價格及預

估稅額後，於擔保金

額內先行提貨出

第二十九條  區內事業內

銷課稅區之保稅貨品，得

依下列規定辦理按月彙

報： 

一、向海關提供相當擔

保。 

二、設置按月彙報內銷登

記簿，於出廠前按出

廠批數逐批登記內

銷日期、品名、規

格、數量、價格及預

估稅額後，於擔保金

額內先行提貨出

參照科學工業園區保稅業

務管理辦法第三十一條第

二項及海關管理保稅工廠

辦法第四十條第三項，有

關內銷保稅貨品經再加工

外銷辦理退稅之規定，爰

增列第四項，明定區內事

業內銷課稅區之保稅貨

品，如經再加工外銷者，

得辦理外銷品沖退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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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但經核准使用電

腦登帳，且其辦理按

月彙報之報單號

碼，可由賣方事先確

定，並據以登入帳冊

及相關交易文件

者，得免設置按月彙

報內銷登記簿。 

三、應於次月十五日前，

將上月內銷貨品彙

總填具報單，辦理補

稅。 

前項區內事業如屬

專營貿易業，其內銷課稅

區之保稅貨品非屬區內

產製產品者，應依優質企

業認證及管理辦法規

定，先向海關申請核准為

一般優質企業。 

第一項已辦理補稅

貨品，因損壞或規格、品

質與原訂合約不符，須予

賠償或調換者，應於出區

之翌日起三個月內，填具

報單，並檢附有關證件，

向海關申請核准，免稅出

區。 

第一項內銷課稅區

之保稅貨品，如經再加工

外銷者，得依外銷品沖退

原料稅辦法及其他相關

規定辦理退稅。但屬於取

消退稅之貨品項目，仍不

得退稅。 

廠。但經核准使用電

腦登帳，且其辦理按

月彙報之報單號

碼，可由賣方事先確

定，並據以登入帳冊

及相關交易文件

者，得免設置按月彙

報內銷登記簿。 

三、應於次月十五日前，

將上月內銷貨品彙

總填具報單，辦理補

稅。 

前項區內事業如屬

專營貿易業，其內銷課稅

區之保稅貨品非屬區內

產製產品者，應依優質企

業認證及管理辦法規

定，先向海關申請核准為

一般優質企業。 

第一項已辦理補稅

貨品，因損壞或規格、品

質與原訂合約不符，須予

賠償或調換者，應於出區

之翌日起三個月內，填具

報單，並檢附有關證件，

向海關申請核准，免稅出

區。 

 

第三十八條  區內事業接

受課稅區廠商委託加工

者，應填具接受區外加工

申報書，檢附加工前後之

第三十八條  區內事業接

受課稅區廠商委託加工

者，應填具接受區外加工

申報書，檢附加工前後之

一、 財政部八十八年五月

十八日「研商加工出

口區區內事業受託加

工貨品出區應否課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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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品或圖說，說明加工過

程及所使用或添加之原

料、物料，向管理處或分

處申請核准後辦理。 

      前項貨品進區時，區

內事業應填具區內事業

受託加工貨品進出廠紀

錄卡，自行點驗進區

（廠）；加工品運出區

時，逕於原紀錄卡登錄銷

帳。 

      區內事業受託加工

貨品，如有添加保稅原

料、物料者，於加工品出

區時，應填具報單，向海

關辦理報關手續。 

      前項貨品，扣除加工

貨品進出區價差百分之

三十之勞務加工費，按價

差百分之七十課徵關

稅；如具特殊情況，經取

具會計師證明文件專案

向管理處或分處申請，由

管理處或分處核轉海關

者，按加工添加之保稅

原、物料及半成品核實課

徵關稅，並得辦理按月彙

報，但應依第二十九條第

一項規定預向海關提供

相當擔保。 

      第二項之紀錄卡，如

經海關核准以電腦處理

者，準用第三十五條第二

項規定辦理。 

樣品或圖說，說明加工過

程及所使用或添加之原

料、物料，向管理處或分

處申請核准後辦理。 

      前項貨品進區時，區

內事業應填具區內事業

受託加工貨品進出廠紀

錄卡，自行點驗進區

（廠）；加工品運出區

時，逕於原紀錄卡登錄銷

帳。 

      區內事業受託加工

貨品，如有添加保稅原

料、物料者，於加工品出

區時，應填具報單，向海

關辦理報關手續。 

      前項貨品，得辦理按

月彙報，但應依第二十九

條第一項規定預向海關

提供相當擔保。 

第二項之紀錄卡，如

經海關核准以電腦處理

者，準用第三十五條第二

項規定辦理。 

關稅事宜」會議結論:

「為因應加工出口區

業者經營需要，增加

既有設備之利用率，

同時兼顧租稅公平及

海關執行之便利性，

有關加工出口區區內

事業接受課稅區廠商

委託加工其應納關稅

之課徵方式如下：

（一）加工出口區區

內事業接受課稅區廠

商委託加工案件，原

則上一律扣除加工貨

品進出區價差百分之

三十之勞務加工費，

按價差百分之七十課

徵關稅。（二）如具特

殊情況（例如勞務加

工費占加工貨品進出

區價差百分之三十以

上），准由業者取具會

計師證明文件專案向

管理處申請，並由管

理處核轉海關就加工

添加之未稅原、物料

及半成品核實課徵關

稅。」 

二、 上述會議結論經財政

部於八十八年六月一

日函知海關辦理，並

編入關稅海關緝私法

令彙編核定適用迄

今。基於租稅法定主

義，上開函釋意旨允

宜納入規範，以符法

制，爰於第四項增訂

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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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條  區內事業將

保稅貨品運往自由貿易

港區港區事業、同一加工

出口區或其他加工出口

區區內事業、科學工業園

區園區事業、農業科技園

區園區事業修理、檢驗、

測試或展示、或運往保稅

工廠修理、檢驗、測試

者，準用第三十五條第二

項及第四十條第二項規

定辦理。 

第四十二條  區內事業將

保稅貨品運往自由貿易

港區港區事業、同一加工

出口區或其他加工出口

區區內事業、科學工業園

區園區事業、農業科技園

區園區事業修理、檢驗、

測試或展示者，準用第三

十五條第二項及第四十

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區內事業之保稅貨品實務

上有運往保稅工廠修理、

檢驗、測試之業務，為使

區內事業保稅貨品運往保

稅工廠與其他保稅區有一

致性規定，爰增訂相關文

字。 

 


